2024年沂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全县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县域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为新时代现代化强县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综合
经济总量稳步攀升。根据县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37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0.7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138.3亿元，增长8.8%；第三产业增加值190.1亿元，增长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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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比重由去年的13.72:36.71:49.57调整为13.37:36.48:50.15，第三产业占比高于第二产业占比13.6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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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乡村振兴成效显著。成功争取山东鲁中山区桃产业集群建设项目，完成投资95.3万元，建设7000亩高标准农田。沂源县双义果蔬有限公司和山东中以果业有限公司获得“最受欢迎产品”荣誉。新认证绿色农产品4个。沂源大樱桃和沂源金黄金桃成功入选全国农耕农品记忆名录。沂源大樱桃入选“好品山东”名单。
农业生产全力提效。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0.6亿元，比上年增长4.2%，其中：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分别实现总产值70.5亿元、6.8亿元、11.7亿元、0.3亿元。实现增加值51.2亿元，增长4.1%，

全县粮食播种面积14.36万亩，总产量3.77万吨，其中夏粮播种面积0.48万亩，总产量0.18万吨；秋粮播种面积13.9万亩，总产量3.6万吨。全县果园面积37.98万亩，水果总产量96.46万吨，其中苹果52.67万吨、桃30.93万吨、葡萄6.0万吨。全年肉类总产量3.67万吨。生猪出栏8.02万头，存栏6.57万头；牛出栏0.99万头，存栏0.81万头；羊出栏29.92万只，存栏15.73万只；家禽出栏1693.89万只，存栏480.14万只。全年水产品产量1487吨，水产养殖面积558公顷。

主要农产品产量表

	农产品名称
	面积（亩）
	增长（%）
	总产量（吨）
	增长（%）

	粮食
	143559
	1.9
	37680
	2.4

	#小麦
	4880
	0.9
	1802
	1.0

	#玉米
	115184
	2.0
	26876
	1.1

	#地瓜
	10933
	5.6
	6054
	9.3

	花生
	54552
	0.2
	14402
	3.1

	烤烟
	5228
	-9.0
	992
	-3.5

	蔬菜
	69384
	2.6
	282817
	3.4

	水果
	379767
	1.3
	964622
	4.2


生产条件不断优化。年末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35.9万千瓦，农用拖拉机1720台，排灌动力机械3.0万台，耕地有效灌溉面积19.43万亩。全县农业化肥施用量（折纯）14987吨，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682吨，地膜覆盖面积7.7万亩。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提质扩容。实施“工赋沂源”数字赋能行动，13家企业获评省数字经济晨星工厂，4家企业获评省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培育强企梯队，新增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9家。全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380.2亿元，同比增长13.82%，增加值增长11.0%，营业收入增长22.4%，利润总额增长-9.5%;“四强”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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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稳健发展。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51家，其中：一级资质企业2家、二级资质企业30家、二级以下资质企业19家。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29.5亿元，其中：建筑工程产值25.2亿元、安装工程产值4.1亿元。全年建筑业企业签订合同额62.1亿元，其中本年新签订合同额27.6亿元。全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49.6万平方米，竣工房屋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
    四、固定资产投资

重大项目加力提速。全力打好“项目建设集中攻坚战”，共策划实施省市县重大项目181个，12个项目列为省级重点项目。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10.0%。分产业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增长-11.2%、15.9%、15.0%。分重点行业看：工业投资增长17.5%，工业技改投资增长50.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44.7%，民间投资占比54.6%，建安投资同比增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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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稳定运行。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7.5亿元，同比下降10.4%，其中住宅投资13.2亿元。房屋施工面积114.8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19.0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22.4万平方米。
五、交通.邮电.旅游

    交通路网优化畅通。临临高速全线贯通，完成赵中路大修工程，有序推进Y015三九路改建工程建设，加快推进G341黄海线沂源鱼台至沂源钢城界段改建工程前期工作。新建、改造“四好农村路”181.9公里，实施村道安防工程445.7公里。全年公路通车里程达到630公里。全年拥有客运车辆370辆，完成公路客运量709.6万人，出租车载客车次数达到86.4万车次。

    邮电通信持续发展。全年完成邮电通讯业务总量36997万元，年末宽带网用户19.6万户，移动通讯用户数60.2万户，固定电话用户3.85万户。

全域旅游稳步推进。2024年我县创成国家2A级以上旅游景区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2023-2024年度山东省旅游公共服务优秀案例1个、全省旅游景区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示范项目1个、示范性旅游公共服务设施1个、省级旅游风景道1个、“好客山东·乡村好时节”主题活动优秀案例4个。推出21条精品旅游线路，成功举办高质量举办2024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山东示范活动、第十二届山东省伏羊文化节等特色节事活动。截至2024年底，全县拥有国家A级旅游景区17家（其中：4A级景区1家、3A级景区9家、2A级景区7家）。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50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0.6亿元。

    六、国内外贸易
消费市场持续扩大。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8亿元，比上年增长6.0%，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0.3%。按行业分，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零售业销售额、住宿业营业额、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4.6%、20.2%、13.4%和17.5%。
开放水平显著提升。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51.5亿元，比上年增长8.1%，其中进口1.1亿元，下降76.3%；出口50.4亿元，增长17.5%。实际使用外资2258万美元。
七、服务业

服务行业快速发展。全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90.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50.1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1.8%。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7亿元，比上年增长20.8%；实现营业利润0.6亿元，应付职工薪酬1.7亿元。
八、财政.税收.金融

财税收入平稳增长。全县境内财政总收入324987万元，比上年增长1.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8388万元（其中：税收收入129988万元，税收占比52.3%），增长4.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70336万元，增长0.2%，其中：教育事业费用支出117200万元，卫生事业费用支出36202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6574万元。全年实现各项税收253515万元，比上年下降9.7%。
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51.6亿元，比去年增加67.5亿元，增长13.9%。其中住户存款余额422.9亿元，比去年增加52.1亿元，增长12.0%。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30.5亿元，比去年增加45.3亿元，增长13.8%。
九、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

教育事业优质发展。2024年9月，人民路小学全面建成并投用。全县小学、初中入学率保持100%，年巩固率100%，高中段教育普及率98.8%。年末全县拥有教育机构数125处，其中职业学校1处，普通中学20处（高中3处；初中17处，其中初级中学11处、九年一贯制学校6处），小学35处，幼儿园66处，特殊教育学校1处，竞技体校1处，综合实践活动学校1处。年末在校学生59977人，其中职业学校学生3289人，高中学生8604人，初中学生15900人，小学生31947人，特殊学校在校生237人。在园幼儿数11634人，适龄儿童入园率为99.61%。
    医疗水平持续提升。鲁村中心卫生院门诊综合楼建成投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通过复审。建成诊疗方案设计中心15家，开通“就医专线”26条。我县获评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县督查激励单位，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通过复审，在全市率先创成省级新型婚育文化示范县。国家卫生县、镇实现全覆盖，创建成果进一步巩固。全县医院开放床位数3920个，各类卫生人员3433人。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增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1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122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88.4%。建成省级创新平台3家，22个项目获评省级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20人，聘任“科技副总”4人。
人才队伍继续壮大。全县共有各类在职专业技术人员14740人，其中高级职称2959人，中级职称4328人，初级职称7453人。每万人拥有在职专业技术人员263人。
    文体供给更加丰富。全省第一部全媒体志书《记忆沂源》22卷全部完成编纂，全省首个乡村文化智能体“记忆沂源”上线。推进基层文旅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5+N”示范点15处、乡村戏台12处、文化驿站1处、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130处，建成全县应急广播体系。开展送戏下乡、全民阅读等活动620场，沂河头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沂源博物馆创成国家二级博物馆。县图书馆图书总藏量达到44.34万件册。电视人口覆盖率和广播人口覆盖率均达到100%。
    体育事业成绩优异。2024年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发展人数56476人。发展等级运动员157人，等级裁判员32人，专职教练员11人。全年共荣获奖牌258.5枚，其中：国家级金牌5枚，银牌3枚，铜牌4枚；省级金牌14枚，银牌18枚，铜牌17枚；市级金牌96.5枚，银牌54枚，铜牌47枚。沂源县荣获山东省第十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先进单位，“山东·沂源红”农民篮球队代表山东省参加黄河流域九省（区）第二届农民篮球邀请赛获得总冠军。

十、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

    城市更新步伐加快。西北麻等4个安置项目733户实现交房还迁。完成11个小区管道天然气配套，改造供热老旧管网2.2公里，供热分户计量率全省最高，供热价格全省最低。设置便民市场、潮汐摊位、维修卡点48处，打造市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4处。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建设，完成“一河两岸”民乐园改造，建成“沂心岛”项目。完成沂河源学校等各类学校周边交通秩序优化提升工程，重点时段交通拥堵情况有效缓解。新创建智慧社区4个，新增智慧停车泊位560个，获评省四星级成长型新型智慧城市。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聚焦PM2.5和臭氧协同管控，制定污染物管控细则，完成6家企业清洁能源改造和深度治理，年减污染物202.2吨，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67天，较去年增加6天，全市第一。坚持沂河闭环管控和网格化分段巡河，加强全域水生态治理，水环境质量指数全省第二。持续开展3000亩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项目，实施6000亩荒山绿化提升工程。国家储备林项目一期1.86万亩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实施沂河治理工程、坡耕地治理、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等项目，徐家庄河入选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生态涵养能力不断提升。我县入选全国水土保持空间管控试点县、省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试点县、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明显县。
十一、人民生活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347元，比上年增长5.0%；全县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841元，比上年增长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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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344元，增长4.5%；人均消费支出29118元，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9元，增长5.9%；人均消费支出15400元，增长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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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出生人数3189人，出生率为5.66‰；死亡人数6611人，死亡率为11.9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30‰。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总户数214977户，总人口563233人，其中男性286049人，女性277184人。

注：

1.本公报所列各项数字均为统计快报数或初步统计数。

2.全县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总量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根据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23年沂源县地区生产总值由343.2亿元修订为353.4亿元。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企业。

4.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包括：⑴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等；⑵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⑶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行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等。

5.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6.资质内建筑企业是指具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的建筑企业(含劳务分包企业)。

7.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城镇个体户计划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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